
郑州市城乡建设委员会文件
郑建文〔2018〕145 号

郑州市城乡建设委员会关于印发《郑州市工

程造价咨询企业“双随机”抽查工作实施细

则（试行）》的通知.

各县（市）、区建设局，各工程造价咨询企业，各有关单位：

现将《郑州市工程造价咨询企业“双随机”抽查工作实施细则（试行）》印

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2018年7月17日

郑州市工程造价咨询企业“双随机”抽查工作实施细则（试行）

第一条 为进一步落实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促进工程造价咨询



市场健康发展，维护市场公平竞争，规范工程发承包计价活动，加强对本市工程

造价咨询市场的监管，提高事中事后监管的成效及执行力，依据《国务院办公厅

关于推广随机抽查规范事中事后监管的通知》（国办发﹝2015﹞58号）、《河南省

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河南省推广随机抽查规范事中事后监管实施方案的通

知》（豫政办﹝2015﹞140号）、《河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印发<河南省工

程造价咨询企业随机抽查实施细则（试行）>的通知》（豫建设标﹝2017﹞90号）

和《郑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郑州市规范行政权力运行加强事中事后监管

的实施方案的通知》（郑政办﹝2016﹞14号）文件要求，制定本细则。

第二条 本细则所称工程造价咨询企业“双随机”抽查工作是指依据工程

造价咨询行业管理相关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结合监管工作实际，采取随机

抽取工程造价咨询企业、随机抽取监督检查人员，及时公开抽查情况和监督检查

结果的活动。

第三条 郑州市城乡建设委员会（以下简称“市城建委”）负责本市行政区

域内工程造价咨询企业的“双随机”抽查工作，依据《工程造价咨询企业管理办

法》（建设部令第149号）、《注册造价工程师管理办法》（建设部令第150号）、《建

筑工程施工发包与承包计价管理办法》（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令第16号）等规定进

行检查，并作为日常对工程造价咨询行业市场行为监督检查的主要方式。

第四条 监督检查应建立执法人员库、专家库和造价咨询企业库，并统一录

入“河南省工程造价咨询市场监管信息系统”。

第五条 针对随机抽取的工程造价咨询企业，检查内容如下：

（一）省内企业资质标准情况；



（二）省外企业进豫登记情况及人员情况；

（三）注册造价师有无“挂证”情况；

（四）“河南省工程造价咨询市场监管信息系统”的数据填报情况；

（五）工程造价咨询合同是否规范、咨询成果文件质量是否符合有关技术标

准；

（六）计价行为、执业行为；

（七）诚信经营情况。

第六条 监督检查采取随机抽查的方式，全市每年组织不少于一次行业监督

检查工作，全年抽查比例不低于企业总数的70%,。随机抽查工作根据抽查事项、

抽查主体及抽查内容的不同，采取现场检查、送审资料检查等方式进行。

第七条 检查对象的抽取。在市纪委监委驻市建委纪检监察组（以下简称

“纪检组”）及市建委直属机关纪委的监督下随机抽取一定数量的工程造价咨询

企业，并提前30个工作日向社会公布确定的受检企业名单。

第八条 监督检查人员的抽取。监督检查组成员由执法人员和专家组成，在

纪检组及市建委直属机关纪委的监督下随机抽取不少于2名执法人员，根据检查

任务和专业需要在专家库中随机抽取若干名专家组成监督检查组。

监督检查组成员与检查对象有利害关系的，应当予以回避，排除人为因素干

扰。

第九条 检查工作开展。监督检查人员与受检企业取得联系，告知检查事项，

在30个工作日内预约具体检查时间，同时告知应准备的材料。



1.对于采取现场检查方式的检查，监督检查人员根据检查内容及要求，对检

查对象提供的相应资料进行检查。在检查过程中应做好检查记录，包括检查时间、

检查人员、检查对象、检查内容等信息，并将检查结果如实记录。

2.对于采取送审资料方式的检查，监督检查人员通知检查对象按照要求上报

相应的资料，检查结束后通知检查对象领取。

监督检查组成员负责全过程记录、汇总检查情况，参加人员签字后存档。

第十条 随机抽查结果处理。随机抽查工作结束后，初步结果将在市建委网

站上予以公示并给予抽查对象申诉期限，待申诉复核完成后公布最终抽查结果。

对于企业不符合资质标准、咨询合同不规范、造价师“挂靠”、计价行为不

规范等行为将下达整改通知书，责令企业限期整改。

对于检查发现的违法违规行为线索将移交有关部门进行相应处理。

抽查结果公布后同时上传至“河南省工程造价咨询市场监管信息系统”。

第十一条 随机抽查结果运用。工程造价咨询企业的随机抽查结果将纳入信

用评价体系，注册造价工程师的随机抽查结果将纳入个人信用档案。

第十二条 “双随机”抽查工作应保证信息公开、全程记录，实现责任可追

溯，并建立随机抽查工作档案，检查过程中的各项记录、文件、处理结果等资料

应及时归档并妥善保管。

第十三条 有关单位和人员在监督检查工作中，不得利用工作之便索取或收

受被检查对象财物，不得借机为自己或他人谋取利益。对工作中失职渎职和违法、

违纪的，将依法依规严肃处理，并及时从执法检查人员名录库中删除相关人员名



单。

第十四条 存在下列情形之一的企业，不采用“双随机”抽查方式，可随时

组织监督检查人员进行检查：

（一）被投诉举报涉嫌违反有关法律法规规章行为的；

（二）日常监管中发现有违反相关政策法规、计价规则等不正当竞争行为线

索的；

（三）涉及上级交办、督办案件线索和其他部分移交的案件线索的；

（四）不履行年报义务或不按照要求上报数据以及报表的企业；

（五）长期无咨询业务的；

（六）有不良行为记录或列入黑名单的企业；

（七）其他不适用于“双随机”抽查方式的。

第十五条 各县（市）、上街区建设局应按照本实施细则要求，建立本级执

法检查人员名录库、市场主体名录库，开展“双随机”抽查工作。

根据监督检查工作需要，县（市）、上街区建设局可以申请随机抽取市级工

程造价咨询专家库中专业技术专家。

第十六条 本细则由郑州市城乡建设委员会负责解释。

第十七条 本细则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